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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防护师专业职称评价标准（试行）
一、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热爱体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奉献精神。
二、从事运动损伤和疾病预防、评估、急救、治疗、康复的专业人员，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运动防护能力，切实履行运动防护师岗位职责和义务。
三、具备从事运动防护工作必备的身心条件。
四、按照要求完成岗位培训。
五、申报人员的学历专业背景，应为运动防护、运动康复、运动训练、运动人体科学或医学、康复学等相关专业或方向。
六、运动防护师申报各层级职称，除必须达到上述基本条件，还应分别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初级运动防护师
1.基本掌握运动防护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，了解运动防护领域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。
2.能够完成日常的运动防护任务，胜任一般难度的运动防护工作。
3.具备大学专科学历、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从事运动防护工作满1年，经考核合格；或具备硕士学位。
（二）中级运动防护师
1.掌握运动防护专业理论和知识，熟悉运动防护领域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。
2.获得初级运动防护师职称以来，取得以下成绩（博士学位除外）：
（1）长期服务运动队，完成300个下队单元以上的运动防护工作量。
（2）能够完成较高难度的运动防护任务，提供1份独立完成的运动防护典型疑难案例。
3.具备培养、指导初级运动防护师的能力。
4.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取得初级运动防护师职称后，从事运动防护工作满5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取得初级运动防护师职称后，从事运动防护工作满4年；或具备硕士学位，取得初级运动防护师职称后，从事运动防护工作满2年；或具备博士学位。
（三）高级运动防护师
1.较系统掌握运动防护专业理论和知识，掌握国内外运动防护领域前沿技术手段和方法，对运动防护工作有较深入的研究。
2.获得中级运动防护师职称以来，取得以下成绩：
（1）长期服务运动队，完成500个下队单元以上的运动防护工作量。
（2）独立或以第一作者（通讯作者）身份公开发表2篇运动防护等相关方面的论文，或2项以上运动防护方面的其他代表性成果。
（3）能解决本专业复杂疑难的技术问题，完成高难度运动防护任务，提供3份独立完成或主持的运动防护典型疑难案例。
3.具备培养、指导初、中级运动防护师的能力。
4.取得中级运动防护师职称后，从事运动防护工作满5年；或具备博士学位，取得中级运动防护师职称后，从事运动防护工作满2年。
（四）正高级运动防护师
1.系统掌握运动防护专业理论和知识，全面掌握国内外运动防护领域前沿技术手段和方法，对运动防护工作有深入的研究，在运动防护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引领示范作用。
2.获得高级运动防护师职称以来，取得以下成绩：
（1）长期服务运动队，完成700个下队单元以上的运动防护工作量。
（2）独立或以第一作者（通讯作者）身份发表2篇运动防护等相关方面的论文（其中至少1篇发表在核心期刊），或2项以上公开发表的运动防护方面的其他代表性成果。
（3）能解决本专业重大技术问题，完成高难度运动防护任务，提供5份独立完成或主持的运动防护典型疑难案例。
3.具备培养、指导高级及以下运动防护师的能力。
4.取得高级运动防护师职称后，从事运动防护工作满5年。
《运动防护师专业职称评价标准（试行）》有关说明
1.“运动队”指各级体育部门、俱乐部、学校等组建和管理的运动队。
2.“1个下队单元”指随队开展运动防护工作半天（或满4小时）。
3.“核心期刊”指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（CSSCI）评定的期刊，或者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评定的期刊。

